
（征求意见稿） 

 

各招标代理机构： 

为贯彻《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

标监管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深入推进全省建设工程项目

招标代理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机制，提高招标代理机构诚信经营意识，现对《辽宁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试行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代理

机构市场行为评价工作的通知》（辽住建〔2019〕88 号）的

部分条款进行补充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一）评价系统根据采集的招标代理机构市场行为信息，

按照评价标准（详见附件）计算得分。评价系统根据年度评

价得分自动确定招标代理机构的信用等级，招标代理机构信

用等级分为 A、B、C、D 四级。 

A 级（信用平均分≥70 分）：信用优秀。表示企业诚信

度高，技术和业务能力强，各项指标优秀，经营状况好，履

约能力强，社会信誉好； 



B 级（70 分＞信用平均分≥50 分）：信用良好。表示企

业诚信度较高，技术和业务能力较好，各项指标良好，经营

状况较好，履约能力较强，社会信誉较好； 

C 级（50 分＞信用平均分≥30 分）：信用一般。表示企

业诚信度一般，技术和业务能力一般，各项指标一般，经营

状况一般，履约能力一般，社会信誉一般； 

D 级（信用平均分＜30 分）：信用差。表示企业诚信度

差，技术和业务能力差，各项指标落后，经营状况不良，履

约能力弱，社会信誉差。 

（二）从业人员年度基础总分为 15 分，按照附件 1《辽

宁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业务缺陷扣分

标准》和省住建厅发布的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负面清单扣分

标准进行扣分。一个评价周期满后，扣分分值累加不足 15 分

的，该周期内的扣分分值予以消除，不转入下一个评价周期；

扣分分值累加超过 15 分的，从业人员应当进行再就业培训

和考试。代理机构全部从业人员扣分分值累加的 10%作为扣

分计入代理机构年度评价。 

（三）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采用委托招标的，招标人

应充分利用评价结果；通过竞争性方式择优选择招标代理机

构时，可限制 D 级信用等级及无信用信息记录的招标代理机

构参与竞选。 

（四）对信用等级为 A 级的招标代理机构，可以在实施



各类政策扶持时应用评价结果给与激励；在采用竞争性方式

确定招标代理机构中，可以采取加分等措施；在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中减少检查频次以及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可以采

取的其他激励措施。 

（五）对信用等级为 C、D 级的招标代理机构，列为重点

监管对象，增加抽查比例和频次；约谈其主要负责人，对其

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进行相关业务培训以及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惩戒措施加强监管。 

（六）监督平台为我省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市场行为

评价结果的统一发布平台。 

二、第七条新增第（三）款：“失信招标代理机构可主

动申请信用修复，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缩短不良

信用信息记录和公开期限。失信招标代理机构可通过完成失

信行为整改、责任人员处理、专题培训等方式开展信用修复。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行政主管部门采集的不良行为信息，失信

招标代理机构可向其提供已履行义务或纠正失信行为的证

明材料，对符合条件的同意信用修复，终止该不良信用信息

的记录和公开。” 

三、附件 2《辽宁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市场行

为评价标准》修订了各项指标得分权重和得分规则，修改内

容详见下表： 

 



辽宁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市场行为评价标准 

序

号 

评价

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实

施主体 
判定依据 

1 

基础

分 

（满

分 30

分） 

1.1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每个评价周期市场行为评价起评分为 15分。 

1.2从业人员起评分为 15分，从业人员得分须通过培训学习考核获得，

基础分并按照以下计算公式计算得分。 

Ａ＝（
R

S
）/100×15。其中：A为本企业从业人员计入评价系统的最

终得分，Ｓ为本企业通过“从业前学习考核”或“年度学习考核”的人

员合计总分，Ｒ为本企业诚信库中从业人员的总人数。 

由评价

系统依

据诚信

库中，

招标代

理机构

提供的

材料进

行评价 

—— 

2 

良好

信用

信息

-业

绩分 

（满

分 30

分） 

2.1本地区数量业绩分（D，满分 9 分）。 

依据招标代理机构诚信库，在一年内按规定时限提交的招标投标情

况书面报告数量，按照以下计算公式计算业绩得分，有效期一年： 

Di=
maxB

Bi ×9 

其中： 
i ：指第 i 家招标代理机构； 

计算说明： 

1.Bi 为第 i 家招标代理机构在工商注册所在地市级范围内按规定时

限提交的书面报告数量； 

2.Bmax 为招标代理机构所在辖区内所有按规定时限提交的书面报告

数量由大到小排序，取第 3的单位； 

3.业绩分（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第三位“四舍五入”，第四位及以

后不计）； 

4.纳入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数量的项目其招标项目日常行为评价

不得存在规定的扣分情形； 

5.外省入辽的招标代理机构，按其在辽宁省内各地区（市）按规定

时限提交的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数量较多的地区计算 D分。 

2.2全省数量业绩分（G，满分 9分）。 

依据招标代理机构诚信库，在一年内按规定时限提交的招标投标情

况书面报告数量，按照以下计算公式计算业绩得分，有效期一年： 

Gi=
maxBB

BBi ×9 

其中： 
i ：指第 i 家招标代理机构； 

计算说明： 

1.BBi为第 i家招标代理机构按规定时限提交的书面报告数量； 

2.BBmax 为全省招标代理机构所有按规定时限提交的书面报告数量

由评价

系统依

据诚信

库中，

招标代

理机构

提供的

材料进

行评价 

—— 



由大到小排序，取第 20的单位； 

3.业绩分（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第三位“四舍五入”，第四位及以

后不计）； 

4.纳入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数量的项目其招标项目日常行为评价

不得存在规定的扣分情形。 

5.前 20 名中第 1名得满分，每下降 1名减 0.01分，自第 11名到第

20名均得 8.9分。  

2.3外行业业绩分（E，满分 2分）。 

依据招标代理机构诚信库，在一年内按规定时限提交的招标投标情

况书面报告数量，按照以下计算公式计算业绩得分，有效期一年： 

Ｅi=
maxBBB

BBBi ×2 

其中： 
i ：指第 i 家招标代理机构； 

计算说明： 

1.BBBi 为第 i 家招标代理机构在工商注册所在地市级范围内按规定

时限提交的外行业业绩数量； 

2.BBBmax 为招标代理机构所在辖区内所有按规定时限提交的外行业

业绩数量最多单位； 

3.业绩分（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第三位“四舍五入”，第四位及以

后不计）； 

4.外行业指《招标投标法及实施条例》规定的工程建设项目和通过政

府采购方式采购的工程项目。 

5.外行业以书面报告备案或中标通知书为准。 

2.4规模业绩综合分（F，满分 2分）。 

依据招标代理机构诚信库，在一年内按规定时限提交的招标投标情

况书面报告项目中标金额计算业绩得分，有效期一年： 

（1）中标金额人民币 0-3000 万元（含）每个得 0.1 分，最多得 1

分； 

（2）中标金额人民币 3000-5000 万元（含）每个得 0.3 分，最多得

2分； 

（3）中标金额人民币 5000-10000 万元（含）每个得 0.5 分，最多得

2分； 

（4）中标金额人民币 10000万元以上每个得 1分，最多得 2分。 

2.5从业人员业绩分（K,满分 8分）：  

（1）从业人员经历分（满分 4 分）：从业人员中具有 10 年以上从

业经验的每 1 名得 2 分，具有 8 年以上从业经验的每 1 名得 1.5 分，具

有 5 年以上从业经验的每 1 名得 1 分，具有 4 年以上从业经验的每 1 名

得 0.8 分，具有 3 年以上从业经验的每 1 名得 0.5 分，具有 2 年以上从

业经验的每 1 名得 0.3 分，最多得 3 分（以辽宁建设工程信息网统计为

准）。从业人员近三年均无业绩的除外（此项得 0分），从业人员近三年

累计有三个以上业绩的加 1分（任何一人即可得分）。 



（2）从业人员业绩分（满分 4 分）：近三年业绩中，从业人员具有

业绩的比例大于 70%（含）的得 4分，大于 60%（含）的得 3分，大于 50%

（含）的得 2分，，大于 40%（含）的得 1分，其余不得分（以辽宁建设

工程信息网统计为准）。     

2.6业绩分（T）T＝D+G+Ｅ+F+K。 

3 

良好

信用

信息

-人

员及

业务

学

习、

培

训、

考核

分

（满

分 26

分） 

3.1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资信情况（满分 10分）： 

（近三年无业绩的除外，此项得 0分） 

（1）从业人员数量分（满分 4 分）：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在 3

人基础上每增加 1人加 0.5分，最多得 4分。 

（2）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分（满分 3分）：从业人员中每具有 1名

中级职称的得 1分，高级职称的得 1.5分，最多得 3分。 

（3）注册造价师分（满分 3分）：从业人员中每具有 1名注册造

价师的得 1分，最多得 3分。 

3.2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培训考核情况（满分 16分）： 

（1）人员培训情况分（满分 6 分）：各类招标投标培训率占全部

从业人员比例大于 80%（含）的得 6分，大于 70%（含）的得 5分，大

于 60%（含）的得 4分，大于 50%（含）的得 3分，大于 40%（含）的得

2分，大于 30%（含）的得 1分，其余不得分。 

（2）人员考核情况分（满分 10 分）：年度网上自我考评通过率占

全部从业人员比例 100%的得 10分，大于 90%（含）的得 9分，大于 80%

（含）的得 8分，大于 70 %（含）的得 7分，大于 60%（含）的得 6

分，大于 50%（含）的得 5分，大于 40%（含）的得 4分，大于 30%

（含）的得 3分，大于 20%（含）的得 2分，大于 10%（含）的得 1

分，其余不得分【集中考核形式通过标准为 60分（含），分散自主考

核形式通过标准为 80分（含）】。 

由评价

系统依

据诚信

库中，

人员信

息自动

评价 

 



4 

良好

信用

信息

-活

动和

表彰

奖励

信息

分 

（满

14

分） 

4.1参加活动、参标编制分（满分 3分） 

（1）评价年度参编建设工程招标投标领域国家、行业、地方、团

体相关标准、规范、制度和文件的得 1分。 

（2）招标代理机构在辽响应行政管理部门要求参加讨论会、研讨

会等公共活动的得 2分。 

4.2奖励表彰分（满分 5分） 

（1）奖励表彰分（满分 3分）：招标代理机构在辽从事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代理业务过程中，受到市级通报表扬的加 1分，受到省级及以

上通报表扬的加 2分。 

（2）自主学习奖励分（满分 2 分）：自主学习奖励加分 2分。计

算标准为 Q=(G/Z)/2000*2，其中 Q为本企业计入评价系统的最终奖励

分， G 为本企业人员通过自主学习得到的积分总和，Z为本企业诚信库

从业人员总数。（G>2000*20时可得满分） 

4.3讲师讲课和出题奖励分（满分 6分） 

（1）招标代理机构相关人员在具有讲师资格前提下，给行业从业

人员提供培训讲课服务的得 1分。 

（2）招标代理机构在积极参与从业人员学习出题工作的加 5分。

计算规则为： 

题目类型 题目数量 每题积分 奖励分值 

单选 20 5 1 

多选 10 10 1 

填空 10 5 0.5 

判断 10 5 0.5 

简答 5 20 1 

案例 4 25 1 
 

由评价

系统依

据诚信

库中，

招标代

理机构

提供的

材料进

行评价 

 

7 

上一

年度

市场

行为

评价

结果 

上一年度的市场行为评价扣分*5% 

由评价

系统依

据诚信

库中信

息自动

评价 

依据上一

年度市场

行为评价

扣分直接

记入下一

年度 

 

 

辽宁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协会 

                         2021年 9 月 7 日 


